附件9
承诺书
根据学校2023年度固定资产及软件清查盘点工作的通知要求，我单位已完成截至2023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及软件的清查、盘点、自查工作，现就我单位自查工作情况承诺如下：

一、已按通知要求，完成本单位固定资产及软件的逐一实物清查盘点、核对；

二、各项固定资产及软件已逐套、逐件落实资产使用人，并由资产使用人核实、签名确认；

三、我单位在清查盘点自查的基础上，已如实披露本单位资产管理问题，按规定进行了资产损溢情况申报；

四、本单位清查报告中内容真实、有效。

   单位主要负责人（签名，二级学院双签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